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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南市不动产权籍与登记数据管理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济南市不动产权籍数据和不动产登记数据管理的工作依据、工作内容、工作要求及保

障措施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济南市不动产权籍数据及不动产登记数据的入库、管理、共享、查询及信息安全管理

工作。

2 工作依据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

《不动产登记暂行条例实施细则》

《不动产单元设定与代码编制规则》（GB／T 37346-2019）

《济南市人民政府关于开展第三次土地调查的通知》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做好不动产权籍调查及不动产测绘成果管理工作的通知》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全面启用权籍数据管理系统和不动产登记系统的通知》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加强地籍图更新和优化查询工作的通知》

《济南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关于进一步扩大大比例尺地形图免费供图范围及1：500地形图月度更新

的通知》

3 管理机构

济南市不动产登记中心

4 工作内容与要求

4.1 数据来源

4.1.1 不动产权籍数据来源于不动产权籍调查及测绘成果入库工作。

4.1.2 不动产登记数据来源于不动产登记业务。

4.2 保存范围

济南市不动产权籍数据和不动产登记数据保存范围为济南市全部行政区（含县），包括各类城市国

有土地及房屋、集体所有土地及房屋、林地及林木的全部数据。

4.3 存储形式

4.3.1 不动产权籍数据（属性、图形等）应以全数字化形式，保存至全市统一的不动产权籍电子数据

库中。

4.3.2 不动产登记数据应以全数字化形式，保存至全市统一的不动产登记电子数据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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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一码关联。定义不动产单元标识码（不动产单元号），将不动产权籍调查数据库中的自然属

性信息、基础地形图信息、测绘成果信息与不动产登记数据库中的登记数据进行关联。

4.4 数据更新

4.4.1 土地调查基础数据

依据济南市第三次国土调查，对全市土地利用现状及变化情况、土地权属及变化情况调查成果

及每年年度土地变更调查成果，及时更新入库。

4.4.2 首次登记权籍调查测绘成果数据

各类不动产办理首次登记的相关权籍调查成果及测绘数据的更新入库。

4.4.3 基于历史数据整理的权籍调查数据

因房地分离历史原因造成数据库基础数据缺失或房地数据无法关联的，由不动产登记主管部门发起

的权籍调查数据的更新入库。

4.4.4 数据共享成果

涉及土地审批引起土地使用权宗地发生变化的，规划调整引起不动产测绘成果发生改变等原因，通

过数据共享更新权籍数据。

4.4.5 不动产登记数据

基于不动产登记簿记载事项的改变而发生的不动产登记数据的更新改变。

4.5 更新规则

4.5.1 全市各地籍成果管理机构和权属调查机构要根据第三次全国土地调查和每年年度土地变更调查

成果，涉及土地审批引起土地使用权宗地发生变化的，要在 5 个工作日内完成地籍图更新。

4.5.2 不动产权籍数据来源于首次登记权籍调查测绘成果的，通过与权籍调查和测绘机构建立专线互

联，依据不动产单位号导入调查及测绘成果数据进行审核入库，入库更新审核时间为 5 个工作日。

4.5.3 基于历史数据整理的权籍调查数据自登记机构发起至入库完成，不超过 5 个工作日。

4.5.4 通过数据共享更新权籍数据的为即时更新

4.5.5 不动产登记数据更新应于登簿完成时即时更新。

4.6 提供服务

4.6.1 查询服务

4.6.1.1 对外提供包括土地和房屋在内的不动产登记信息的免费查询服务，可公开查询全市登记簿记

载的不动产登记相关信息（包括不动产的自然状况、是否存在查封、是否存在抵押等限制状况）；可查

询本人所拥有的不动产登记信息及权籍资料。

4.6.1.2 对外提供济南市基础测绘成果范围内的大比例尺地形图(1:500、1:2000)免费查询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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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1.3 对外提供测绘成果的自然属性信息及图形数据的免费查询服务。

4.6.2 下载打印服务

4.6.2.1 查询人通过查询可获取指定位置的区域规划、地类用途、权属性质等地籍图综合信息，为用

户提供现势的地籍图成果资料的下载及打印服务

4.6.2.2 提供并配套制定了《大比例基础测绘成果免费使用(免费供图)服务指南》,提供基础测绘成果

范围内,非军事禁区覆盖范围小于 6 平方公里的基本比例尺地形图数字化成果。1:500 比例尺地形

图,1088 平方公里;1:2000 比例尺地形图,3357 平方公里的成果资料的下载及打印服务。

4.6.3 开具证明服务

可查询本人名下的各类不动产测绘成果数据及不动产登记簿及原始资料信息，可依据申请开具相关

的登记结果证明。

4.6.4 服务渠道

提供公开的网上查询、自助查询、窗口查询方式，详见相关的查询规范。

4.7 保障措施

4.7.1 各业务部门应做好不动产权籍数据和不动产登记数据的安全使用工作。

4.7.2 信息系统开发部做好不动产权籍数据和不动产登记数据安全管理、技术保障、备份管理、应急

管理等工作。

4.7.3 定期组织不动产登记信息安全教育培训，加强数据安全保密管理。

4.7.4 通过明白纸，流程图等方式公开查询及下载打印、证明开具的流程和方法，明确收费标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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